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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6/2021_2022__E6_B3_A8_

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36549.htm (1)应税销售行为的

确定 应税销售行为包括销售行为和视同销售行为。视同销售

行为包括： ①纳税人用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

的； ②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，但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直

接出售的，可不计算销售额，不再征收消费税。 (2)销售额的

确定 销售额=应税消费品销售额 价外费用 ①应税消费品的销

售额包括销售应税消费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

用。但承运部门开具给购货方的运费发票和纳税人将该项发

票转交给购货方的款项不属于价外费用。 ②销售额不包括应

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款。 ③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的

，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，也不论在会计上如何核算，均

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。如果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

售，而是收取押金，此项押金则不应并入消费品的销售额中

征税。但对不再退还的和已收取一年以上的押金，应并入应

税消费品的销售额。对既作价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，又另外

收取押金的包装物，其押金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退还的，均

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。 ④对酒类产品生产企业销售酒

类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，无论押金是否返还及会计上如

何核算，均应并入酒类产品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。 (3)自产自

用和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的确定 自产自用和委托

加工的应税消费品，按照本企业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

应纳税款。如果当月各期销售价格高低不同，则应按销售数

量加权平均计算( 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；无销售



价格的不得列入加权平均数据)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